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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«人工砂应用
技术规程» 的通知

京建发 〔２０１４〕４３８号

各区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委,各集团、总公司,各有关单位:
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«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北京市地方

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»(京质监标发 〔２０１２〕２０号)的要

求,由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编的 «人
工砂应用技术规程»已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,北京市质

量技术监督局、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发布,编号为

DB１１/T１１３３－２０１４,代替DBJ/T０１－６５－２００２ «人工砂应用技

术规程»,自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起实施.
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、北京市质量技术监

督局共同负责管理,由北京建筑大学负责解释工作.
特此通知.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４日

３



关于同意北京市地方标准 «人工砂应用技术
规程» 等四项地方标准备案的函

建标标备 〔２０１４〕２４５号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:
你委 «关于四项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＜公共建筑设备运

行节能监控技术规程＞、＜公共建筑空调制冷系统节能运行管理

技术规程＞、＜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规范＞、＜
人工砂应用技术规程＞申请备案的函» (京建科标备便 [２０１４]

０８号)收悉.经研究,同意该四项标准作为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

工程建设地方标准”备案,备案号为:
«人工砂应用技术规程» J１２８６１－２０１４
«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规范» J１２８６２－２０１４
«公共建筑空调制冷系统节能运行管理技术规程»

J１２６８３－２０１４
«公共建筑设备运行节能监控技术规程» J１２６８４－２０１４
该四项标准的备案号,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

和近期出版的 «工程建设标准化»刊物上.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

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

４



前　言

本规程为推荐性标准.
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«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北京市地方

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»(京质监标发 [２０１２]２０号)的要

求,结合北京市建设用砂资源情况,本规程修订组经广泛调查研

究,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、参考国内先进标准和广泛征求社会意

见的基础上,制定了本规程.
本规程共分为６章,主要技术内容是:１ 总则、２ 术语、

３基本规定、４人工砂、５人工砂混凝土、６人工砂砂浆.
本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共同管理,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组织实施,由

北京建筑大学负责解释.执行过程中若有意见或建议,请寄送到北京

建筑大学 (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１号,邮编:１０００４４).
本规程主编单位:北京建筑大学

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本规程参编单位:北京市混凝土协会

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建筑材料管理办公室

北京住总商品混凝土中心

北京市高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

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北京威克冶金有限责任公司

北京致用恒力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

北京陆建鸿兴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

北京市预拌砂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
北京润得丰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

北京元泰达环保建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５

DB１１/１１３３Ｇ２０１４



本规程主要起草人:陈家珑　周理安　陈硕晖　徐宝华　周文娟

杨荣俊　罗金财　李　飞　章银祥　韩金梁

何惠勇　朱国民　柳　沁　陈　旭　陈洪亮

严新兵　张　权　郝效勇　吴建民

本规程主要审查人:王栋民　李　悦　路来军　郑　权　韦庆东

张俊生　陆建雯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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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总　则

１０１　为贯彻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资源、环境和技术经济政策,
应对北京市建筑用砂资源短缺的形势,合理利用铁尾矿和建筑垃

圾等废弃资源,满足建筑工程用砂需求,制定本规程.

１０２　本规程适用于建筑工程中采用人工砂进行混凝土和砂浆

的制备、施工及质量验收.

１０３　在建筑工程中应用人工砂时,除执行本规程外,尚应符

合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标准的规定.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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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　术语

２０１　人工砂　manufacturedsand
经除土处理,由机械破碎、筛分制成的,粒径小于４７５mm

的岩石、矿山尾矿或建筑垃圾颗粒,但不包括软质、风化的颗

粒.

２０２　混合砂 mixedsand
由人工砂与天然砂或多种人工砂混合配制成的砂.

２０３　铁尾矿砂irontailingssand
铁矿石经磨细、分选后产生的粒径小于４７５mm 的颗粒.

２０４　再生细骨料recycledfineaggregate
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、砂浆、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,粒径

不大于４７５mm 的颗粒.

２０５　石粉含量finecontent
人工砂中粒径小于７５μm 的颗粒含量.

２０６　亚甲蓝 (MB)值 methylenebluevalue
用于判定人工砂中粒径小于７５μm 颗粒的吸附性能的指标.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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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　基本规定

３０１　人工砂的生产与应用应符合我国环保和安全相关的标准、
规范.

３０２　人工砂的选择应符合利用其所制备的混凝土和砂浆的性

能要求.

３０３　人工砂及其制品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建筑材

料放射性核素限量»GB６５６６的规定.

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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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　人工砂

４１　技术要求

４１１　除铁尾矿砂和再生细骨料外,制备混凝土、砂浆等的人

工砂的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
的规定.

４１２　制备混凝土、砂浆等的再生细骨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国

家现行标准 «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GB/T２５１７６和 «再
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０的规定.

４１３　制备混凝土、砂浆等的铁尾矿砂,不同孔径方孔筛累计筛

余应符合表４１３的规定.除４７５mm和６００μm筛档外,各孔径方

孔筛的累计筛余可以略有超出,但各级累计筛余量不得超出５％.
铁尾矿砂按细度模数分为细砂和特细砂两种规格,细度模数

为２２~１６的为铁尾矿细砂,细度模数为１５~０７的为铁尾矿

特细砂.
表４１３　铁尾矿砂的累计筛余

方筛孔尺寸
累计筛余 (％)

４７５ (mm)２３６ (mm)１１８ (mm)６００ (μm)３００ (μm)１５０ (μm)

细　砂 １０~０ １５~０ ２５~０ ４０~１６ ８５~５５ ９４~７５

特细砂 ５~０ １５~０ ２０~０ ２５~２ ５５~２０ ９０~３０

４１４　铁尾矿砂的石粉含量和泥块含量应符合表４１４的规定.
表４１４　铁尾矿砂的石粉含量和泥块含量

项目 指标

石粉含量 (MB值≤１４或快速法试验合格)a (％) ≤１５０

石粉含量 (MB值＞１４或快速法试验不合格)(％) ≤５０

泥块含量 (％) ≤１０

注:a此指标根据使用地区和用途,进行试验验证后,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.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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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１５　铁尾矿砂中不应混有草根、树叶、树枝等杂物,有害物

质限量应符合表４１５的规定.
表４１５　铁尾矿砂中有害物质限量

项目 指标

云母 (％) ≤２０

轻物质 (％) ≤１０

有机物 合格

硫化物及硫酸盐 (以SO３ 质量计)(％) ≤０５

氯化物 (以氯离子质量计)(％) ≤００２

４１６　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坚固性试验,铁尾矿砂的质量损

失应不大于１０％.

４１７　铁尾矿细砂的压碎指标应不大于３０％.

４１８　铁尾矿砂的碱集料反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

GB/T１４６８４的规定.

４１９　铁尾矿砂的松散堆积密度、表观密度、含水率和饱和面

干吸水率,可根据现场需要进行检测.

４２　质量验收

４２１　人工砂的质量验收分为进场检验和型式检验.

４２２　人工砂的进场检验项目应包括:颗粒级配、石粉含量

(含亚甲蓝试验)、泥块含量、压碎指标、表观密度和松散堆积密

度.

４２３　人工砂的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、石粉含量 (含
亚甲蓝试验)、泥块含量、有害物质、坚固性、压碎指标、表观

密度、松散堆积密度,碱集料反应、含水率和饱和面干吸水率根

据需要进行.有下列情形之一时,应进行型式检验:

１　新产品投产时;

５

DB１１/１１３３Ｇ２０１４



２　原材料产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;

３　停产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后恢复生产时;

４　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;

５　正常生产时,每年进行一次.

４２４　人工砂进场时,应按规定批次进行进场检验,并检查当

年度的型式检验报告及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.

４２５　人工砂的进场检验和型式检验的组批规则为:

１　按同种类、规格、类别及日产量每６００t或４００m３ 为１
批;

２　 日产量超过 ２０００t,按 １０００t或 ６００m３ 为 １ 批,不足

１０００t或６００m３ 亦为一批.

４２６　人工砂检验结果的判定规则为:

１　检验结果均符合本规程４１１~４１８节规定的,可判该

批产品合格;

２　若检验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规程４１１~４１８节规

定时,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,对该项进行复验.复验

后,若检验结果符合本规程４１１~４１８节规定的,可判该产

品合格,否则判为不合格.若检验结果有两项及以上不符合本规

程４１１~４１８节规定时,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.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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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　人工砂混凝土

５１　一般规定

５１１　人工砂与天然砂或多种人工砂掺配使用时,宜按式

５１１将人工砂调整为细度模数２３~３０的混合砂,并充分混

合,测试混合砂的表观密度、堆积密度和颗粒级配.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M＝ΣMi×Pi (式５１１)
式中:M———混合砂的细度模数;

Mi———第i种砂的细度模数;

Pi———第i种砂占混合砂的质量比例,％.

５１２　再生细骨料不得用于制备预应力混凝土.

５１３　人工砂混凝土的其他原材料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 «预拌

混凝土»GB/T１４９０２、 «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
２４１和 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０的要求.

５２　配合比设计

５２１　人工砂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根据拌和物性能、力学性

能、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等要求,在满足工程设计和施工要求的

条件下,遵循低水泥用量、低用水量和低收缩性能的原则,按现

行行业标准 «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»JGJ５５的规定,宜

用绝对体积法计算.

５２２　采用铁尾矿混合砂制备混凝土时,混合砂中铁尾矿特细

砂的质量比例宜按本规程表５２２的要求控制,铁尾矿特细砂的

细度模数较低时按掺加比例下限选取.

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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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５２２　制备不同强度等级混凝土的混合砂中铁尾矿特细砂的掺加比例

混凝土强度等级 ≤C２０ C２５~C３０ C３５~C４５

特细砂比例/％ ３０~６０ ２０~５０ １０~４０

５２３　单独采用铁尾矿细砂制备混凝土时,同强度等级混凝

土的水胶比可在现行行业标准 «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工程»
JGJ５５规定的基础上适当调整,调整量由试验确定.
５２４　单独采用铁尾矿细砂或采用铁尾矿细砂占总砂质量的比

例高于４０％的混合砂制备混凝土时,胶凝材料总量宜在现行行

业标准 «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»JGJ５５规定的基础上适

当调整,调整量由试验确定.
５２５　单独采用再生细骨料制备混凝土时,应按现行行业标准

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０的规定进行配合比设计.
５２６　对于有抗冻、抗渗、抗氯离子、抗硫酸盐侵蚀、抗碳化

等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,其配合比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«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»GB/T５０４７６和 «混凝土结构设

计规范»GB５００１０的规定.
５２７　人工砂混凝土的砂率应根据人工砂的细度模数和石粉含

量、水胶比及其他材料性能经试验确定.当人工砂为细砂或其石

粉含量高时,宜采用较低砂率.
５２８　对有抗裂性能要求的混凝土,应通过混凝土抗裂性能和

早期收缩性能试验优选配合比.
５２９　混凝土拌合物的凝结时间和坍落度应满足工程设计和施

工要求,并应进行拌合物坍落度经时损失试验,泵送施工混凝土

的经时坍落度损失不应大于３０mm/h.
５２１０　出现下列情况,应重新进行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:

１　当人工砂的品种或质量发生变化,存在较大波动;
２　混凝土性能指标有特殊要求;
３　混凝土生产间断３０d以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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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３　制备和运输

５３１　各类人工砂应分仓单独储存,其他原材料的储存应符合

现行国家标准 «预拌混凝土»GB/T１４９０２的规定.

５３２　人工砂混凝土原材料的计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预拌

混凝土»GB/T１４９０２的规定.

５３３　人工砂混凝土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,并符合现行国

家标准 «预拌混凝土»GB/T１４９０２中的规定.

５３４　采用再生细骨料制备混凝土时,应适当延长搅拌时间.

５３５　人工砂混凝土的性能及其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«预拌混凝土»GB/T１４９０２的规定.

５３６　人工砂混凝土的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预拌混凝土»

GB/T１４９０２的规定.

５４　浇筑和养护

５４１　人工砂混凝土的浇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混凝土质量

控制标准»GB５０１６４和 «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»GB５０６６６
的规定.

５４２　人工砂混凝土的养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混凝土质量

控制标准»GB５０１６４和 «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»GB５０６６６
的规定.

５５　质量验收

５５１　人工砂混凝土的质量检验规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预
拌混凝土»GB/T１４９０２的规定.

５５２　人工砂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«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»GB５０１６４的规定.

５５３　人工砂混凝土的硬化后性能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«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»GB５０１６４的规定.

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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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　人工砂砂浆

６１　一般规定

６１１　人工砂可用于制备砌筑砂浆、抹灰砂浆和地面砂浆,采

用再生细骨料或含有再生细骨料的混合砂制备的地面砂浆不宜用

于地面面层.

６１２　用于制备砂浆的人工砂的石粉含量应保持稳定.

６１３　采用混合砂制备砂浆时,宜在砂浆制备过程中配制混合

砂,混合前应按不同砂种分别堆放.

６１４　人工砂砂浆的其他原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预拌砂

浆»GB/T２５１８１的规定,再生细骨料砂浆的其他原材料还应符

合现行行业标准 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０的规定.

６２　配合比设计

６２１人工砂砂浆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«预拌砂浆

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２３的规定.

６２２　再生细骨料砂浆或采用含再生细骨料的混合砂制备砂浆

时,其配合比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

程»JGJ/T２４０的规定.

６３　制备和施工

６３１　人工砂砂浆的制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«预拌砂浆»

GB/T２５１８１和 «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２３的规定.

６３２　人工砂砂浆的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«预拌砂浆应用

技术规程»JGJ/T２２３的规定.

６４　质量验收

６４１　人工砂砂浆的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«预拌砂浆

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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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２３的规定.

６４２　当人工砂砂浆用于建筑砌体结构时,其施工质量还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 «砌体结构设计规范»GB５０００３和 «砌体工程

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GB５０２０３的规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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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１　执行条文时,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,说明如下,以便在

执行中区别对待:

１)表示很严格,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:
正面词采用 “必须”,反面词采用 “严禁”.

２)表示严格,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:
正面词采用 “应”,反面词采用 “不应”或 “不得”.

３)表示稍有选择,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:
正面词采用 “宜”或 “可”,反面词采用 “不宜”.

２　条文中应按指定的其它有关标准、规范的规定执行,其

写法为 “应按”,或 “应符合要求 (或规定)”.
如非必须按指定的其它有关标准、规范的规定执行,其它写

法为 “可参照执行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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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１ «通用硅酸盐水泥» GB１７５
２ «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» GB６５６６
３ «混凝土外加剂» GB８０７６
４ «砌体结构设计规范» GB５０００３
５ «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» GB５００１０
６ «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» GB５０１１９
７ «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» GB５０１６４
８ «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 GB５０２０３
９ «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» GB５０６６６
１０ «建设用砂» GB/T１４６８４
１１ «建设碎石、卵石» GB/T１４６８５
１２ «预拌混凝土» GB/T１４９０２
１３ «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» GB/T１５９６
１４ «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１部分:轻集料»

GB/T１７４３１１－２０１０
１５ «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» GB/T１８０４６
１６ «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» GB/T１８７３６
１７ «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 GB/T２５１７６
１８ «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» GB/T２５１７７
１９ «预拌砂浆» GB/T２５１８１
２０ «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» GB/T２７６９０
２１ «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» GB/T５００８０
２２ «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»

GB/T５００８２
２３ «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» GB/T５０４７６
２４ «重晶石防辐射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» GB/T５０５５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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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５ «普通混凝土用砂、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» JGJ５２
２６ «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» JGJ５５
２７ «混凝土用水标准» JGJ６３
２８ «纤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» JGJ/T２２１
２９ «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» JGJ/T２２３
３０ 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» JGJ/T２４０
３１ «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» JGJ/T２４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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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总　则

１０１　北京市建筑工程每年需要大量的砂石资源,但自给率越

来越低,很大比例依靠河北周边市县提供,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运

输成本,也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.为了贯彻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资

源、环境和技术经济政策,响应绿色建材行动,应对北京市建设

用砂资源短缺的形势,合理利用密云地区的大量铁尾矿和全市范

围内的大量建筑垃圾等废弃资源,满足建筑工程用砂需求,制定

本规程,其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人们正确、合理使用人砂.

１０２　本规程适用范围是建筑工程中利用人工砂或混合砂生产

混凝土、砂浆等水泥制品制备、施工和质量验收的过程,建筑工

程本身的质量和性能应参照相应的国家标准执行.

１０３　人工砂的应用专业性较强,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其他一些

关于原材料、生产制备工艺、质量及验收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,
除应满足国家标准外,还应符合北京市有关地方标准的规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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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　术　语

２０１　人工砂亦称机制砂,是指由矿石、卵石、尾矿或建筑垃

圾等经过破碎、筛分等工艺加工而成粒径小于４７５mm 的颗粒,
但不包括软质、风化的颗粒.

为保证人工砂的质量,确保工程安全性,制备人工砂前,必

须对其原料进行除土、除杂处理,且不得使用软质、风化的矿

石、卵石和尾矿或受有害物质污染过建筑垃圾生产人工砂.

２０２　混合砂即是由两种或两种以砂混合制成的砂,主要包括

两种情况,一是由天然砂和人工砂混合制成的砂;二是由两种或

两种以上不同种类或来源的人工砂混合制成的砂.混合砂的相关

技术指标应参照人工砂执行,而不应参照天然砂执行.

２０３　铁尾矿砂特指利用废弃铁矿石或铁矿山尾矿经磨细、分

选后粒径小于４７５mm 的颗粒,属于人工砂的一种.一般来讲,
铁尾矿砂相对于其他人工砂相对较细,为方便使用,将铁尾矿砂

按细度模数分为细砂和特细砂两种规格,细度模数为２２~１６
的为铁尾矿细砂,细度模数为１５~０７的为铁尾矿特细砂.

２０４　根据国家现行标准 «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GB/

T２５１７６和 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０的定义,再生

细骨料即再生砂,属于人工砂的一种,是指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

土、砂浆、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,粒径不大于４７５mm 的颗粒.

２０５　一般情况下,天然砂和人工砂中小于７５μm 颗粒的组成

是有区别的.为明确这种区别,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

GB/T１４６８４的规定,天然砂中小于７５μm 颗粒含量称为含泥量,
人工砂中小于７５μm 颗粒含量称为石粉含量.

含泥量反映的是天然砂在采掘过程所携带的泥土成分的含

量,其对混凝土、砂浆等水泥制品的搅拌过程中的需水量、工作

性能、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影响极大;石粉是人工砂生产过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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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质,石粉的存在可能会对混凝土、砂浆的颗粒

级配、工作性能、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产生有益的作用.为明确

石粉含量与含泥量的区别,特予以定义.

２０６　这是保证人工砂质量的试验方法之一,石粉和泥的颗粒

粒径大多都小于７５μm,但是石粉对混凝土和砂浆等是有益的,
泥对混凝土和砂浆是有害的,用传统的含泥量试验方法是无法区

别,而采用亚甲蓝 (MB)试验方法则可以准确区别小于７５μm
的物质是泥还是石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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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　基本规定

３０１　人工砂的生产和应用涉及矿山采矿 (建筑垃圾回收)、机

械破碎、筛分和分级、运输和贮存、搅拌、浇筑、养护等各个环

节,在执行过程中,必须满足国家、行业及北京市关于环境保

护、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标准和规范要求.

３０２　使用人工砂制备混凝土、砂浆及其他水泥制品时,人工

砂的各项性能指标应该满足其所制备的混凝土、砂浆及其他水泥

制品原材料中对砂 (细骨料)的性能要求.

３０３　为保证人工砂及其制品在建筑工程的应用不对人体、生

物、环境及混凝土、砂浆等水泥制品的性能产生有害影响,其放

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»GB６５６６
的规定.

原则上,有害物质含量不足以影响人工砂混凝土、砂浆等水

泥制品使用性能的矿石、卵石、尾矿、建筑垃圾等均可用来生产

人工砂,但是下列情况下的建筑垃圾不宜用于生产人工砂:

１　来自核电站、医院放射室等有特殊使用场合的混凝土;

２　硫化物含量高于６００mg/L;

３　已受重金属或有机物污染;

４　受硫酸盐或氯盐等腐蚀介质严重侵蚀;

５　原混凝土已发生严重的碱集 (骨)料反应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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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　人工砂

４１　技术要求

４１１　制备混凝土、砂浆等水泥制品的人工砂的颗粒级配、石

粉含量和泥块含量、有害物质、坚固性、表观密度、松散堆积密

度、空隙率、碱集 (骨)料反应、含水率和饱和面干吸水率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－２０１１第６章的规

定.
当采用铁尾矿砂和再生细骨料时,由于铁尾矿砂和再生细骨料

(再生砂)的固有特性,还应满足铁尾矿砂和再生细骨料相关标

准的要求.

４１２　制备混凝土、砂浆等水泥制品的再生细骨料,其颗粒级

配、微粉含量和泥块含量、有害物质含量、坚固性、压碎指标、
再生胶砂需水量比、再生胶砂强度比、表观密度、松散堆积密

度、空隙率、碱集 (骨)料反应必须满足国家现行标准 «混凝土

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GB/T２５１７６－２０１０第５章和 «再生骨料

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０－２０１１第４章的规定.

４１３　根据课题组参与的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“矿山废弃物资

源化利用”的课题 “煤矸石和铁尾矿资源化应用技术标准研究”
的 «北京市铁尾矿水泥混凝土应用技术指南»等研究成果,参考

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等其他标准,制备混凝

土、砂浆等水泥制品的铁尾矿砂,其各粒径的累计筛余应符合本

规程中表４１３的规定.并且根据细度模数将铁尾矿砂分成铁尾

矿细砂和铁尾矿特细砂,即细度模数为２２~１６的为铁尾矿细

砂,细度模数为１５~０７的为铁尾矿特细砂.

４１４~４１６　根据课题组参与的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“矿山废

弃物资源化利用”的课题 “煤矸石和铁尾矿资源化应用技术标准

研究”的 «北京市铁尾矿水泥混凝土应用技术指南»等研究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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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,铁尾矿砂的石粉含量和泥块含量、有害物质限量、坚固性

(硫酸钠溶液法和压碎指标)应符合本规程中表４１４、表４１５
和４１６条的规定.

４１７　铁尾矿砂的碱活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

GB/T１４６８４－２０１１第６６条经碱集 (骨)料反应试验后,试件

应无裂缝、酥裂、胶体外溢等现象,在规定的试验龄期膨胀率应

小于０１０％.

４１８　相对于一般人工砂来讲,铁尾矿砂一般能够满足现行国

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第６５条中对人工砂表观密

度、堆积密度和空隙率以及６７条中对含水率和饱和面干吸水率

的要求,故一般不作特别要求.但是,如果现场需要或者使用方

有相应要求,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－
２０１１第７１４条、７１５条的规定检测铁尾矿砂的松散堆积密度、
表观密度,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－２０１１
第７１８条和７１９条检测铁尾矿砂的含水率和饱和面干吸水率.

４２　质量验收

４２１　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的规定,建

设用砂 (含天然砂和人工砂)的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;
现行国家标准 «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GB/T２５１７６规定

了再生细骨料的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.但是在本规程

中,由于人工砂来源比较复杂,为了保证性能质量和进行质量追

溯,根据人工砂实际生产与应用过程中的质量控制,本规程要求

加大对人工砂进场检验的要求,除验证人工砂制备厂家出具的相

关证明文件外,还应进行进场检验,即在人工砂制备厂家进行相

应质量控制外,要求使用单位对进场使用的人工砂进行质量检

验,以进场检验的数据作为判定人工砂技术指标的依据.对于型

式检验,则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和 «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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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GB/T２５１７６执行.

４２２　根据用户最关心且便于检验指标的原则,参照现行国家

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和 «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

GB/T２５１７６中出厂检验的规定,人工砂的进场检验项目包括:
颗粒级配、石粉含量 (含亚甲蓝试验)、泥块含量、压碎指标、
表观密度和松散堆积密度.其他技术指标则根据工程需要,确定

是否增加相应的检测项目.

４２３　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和 «混凝土

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GB/T２５１７６中出厂检验的规定,人工砂

的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、石粉含量 (含亚甲蓝试验)、
泥块含量、有害物质、坚固性、表观密度、松散堆积密度,碱集

料反应、含水率和饱和面干吸水率根据需要进行.
同时,规定了进行型式检验的条件,即有下列情形之一时,

应进行型式检验:

１　新产品投产时;

２　原材料产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;

３　停产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后恢复生产时;

４　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;

５　正常生产时,每年进行一次.

４２４　为了加强对进场人工砂的质量控制,要求按规定批次进

行进场检验,进场检验的项目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

GB/T１４６８４和 «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GB/T２５１７６中

出厂检验的规定执行.同时,为进行人工砂的质量溯源,要求对

进场的人工砂检查制备厂家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及合格证等质量证

明文件.

４２５　人工砂的进场检验和型式检验的组批规则参照现行国家

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和 «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

料»GB/T２５１７６中出厂检验的规定执行,即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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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按同种类、规格、类别及日产量每６００t或４００m３ 为１
批;

２　 日产量超过 ２０００t,按 １０００t或 ６００m３ 为 １ 批,不足

１０００t或６００m３ 亦为１批.

４２６　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和 «混凝

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»GB/T２５１７６中出厂检验的规定,结合

本规程中４１节的技术要求,确定人工砂检验结果的判定规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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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　人工砂混凝土

５１　一般规定

５１１　根据课题组的 «尾矿砂复配在混凝土生产中的研究及应

用»、«北京地区铁尾矿砂在水泥混凝土中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研

究»等研究成果,当人工砂的颗粒级配 (细度模数)不满足本规

程４１节的规定时,可参考课题组研究成果 «混合砂细度模数计

算方法的研究»中所介绍的方法,将人工砂调整为细度模数２３
~３０的混合砂,并充分混合后使用,具体复合下式:

M＝ΣMi×Pi

式中:M———混合砂的细度模数;

Mi———第i种砂的细度模数;
Pi———第i种砂占混合砂的质量比例,％.

试验研究表明,利用细度模数计算法配制的混合砂,其计算

细度模数与实测细度模数有很好的吻合度,误差基本可以忽略不

计.这种计算方法适合于２种或３种砂混合时的计算及调整,可

以较好地改善人工砂的颗粒级配,是一种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方

法.

５１２　由于再生细骨料独特的表面特性以及微粉含量较大的特

点,应用到混凝土中可能会增大混凝土的收缩变形,由此导致预

应力混凝土的预应力损失增大,所以从结构安全从严考虑,本规

程规定不得将再生细骨料用于配制预应力混凝土.

５１３　参照国家现行标准 «预拌混凝土»GB/T１４９０２、 «人工

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１和 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

程»JGJ/T２４０的要求,人工砂混凝土的其他原料应满足以下要

求:

１　粗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用碎石、卵石»GB/

T１４６８５和现行行业标准 «普通混凝土用砂、石质量质量及检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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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标准»JGJ５２的规定;天然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建设

用砂»GB/T１４６８４和现行行业标准 «普通混凝土用砂、石质量

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»JGJ５２的规定;再生粗骨料应符合现行

国家标准 «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»GB/T２５１７７的规定;轻骨料

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１部分:轻集料»

GB/T１７４３１１－２０１０的规定;重晶石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«重晶石防辐射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»GB/T５０５５７的规定.

２　水泥宜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,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

«通用硅酸盐水泥»GB１７５的规定;当采用其他品种水泥时,其

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;不同水泥不得混合使用.

３　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«混凝土用水

标准»JGJ６３的规定.

４　矿物掺合料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用于水泥和混凝

土中的粉煤灰»GB/T１５９６、«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

矿渣粉»GB/T１８０４６、«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»GB/

T１８７３６和 «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»GB/T２７６９０等的规定.

５　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混凝土外加剂»GB８０７６
和 «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»GB５０１１９的规定.

６　纤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«纤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»

JGJ/T２２１的规定.

５２　配合比设计

５２１　低水泥用量、低用水量和低收缩性能的混凝土配合比设

计原则,是保证混凝土质量和经济适用的重要技术措施,这也是

现行国家标准 «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»GB/T５０４７６中对

混凝土的要求,编制组对人工砂混凝土工作性能、力学性能和耐

久性能的试验表明,按现行行业标准 «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

程»JGJ５５的规定,用绝对体积法计算能够配制出满足建筑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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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要求的人工砂混凝土.

５２２　由于铁尾矿特细砂的颗粒小,铁尾矿特细砂的使用能够

显著增大骨料的比表面积,从而增大单位用水量和胶凝材料用

量.根据编制组的研究成果,采用铁尾矿混合砂制备混凝土时,
混合砂中铁尾矿特细砂的质量比例宜按本规程表５２２的要求控

制,并且当铁尾矿特砂的细度模数较低时宜取掺加比例下限.

５２３　单独采用铁尾矿细砂制备混凝土时,混凝土中砂的总表

面积明显增加,为保证混凝土的工作性能,宜在现行行业标准

«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»JGJ５５规定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水

胶比,具体的增加量应由试验确定.

５２４　由于铁尾矿特细砂的颗粒小,铁尾矿特细砂的使用能够

显著增大骨料的比表面积,从而增大单位用水量和胶凝材料用

量.根据编制组的研究成果,单独采用铁尾矿细砂或采用铁尾矿

细砂占总砂质量的比例高于４０％的混合砂制备混凝土时,胶凝

材料总量宜在现行行业标准 «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»JGJ
５５规定的基础上适当调整,调整量由试验确定.

５２５　单独采用再生细骨料制备预拌混凝土时,应按现行行业

标准 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０的规定进行配合比设

计.

５２６　对于有抗冻、抗渗、抗氯离子、抗硫酸盐侵蚀、抗碳化

等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,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,应该参照国家现

行标准 «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»GB/T５０４７６ «混凝土结

构设计规范»GB５００１０和 «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»JGJ
５５的规定执行.

５２７　当人工砂为细砂或其石粉含量高时,表明砂的表面积相

对较大,在保证混凝土质量 (工作性能、强度、耐久性等)的前

提下,为贯彻混凝土配合比的低水泥用量、低水胶比 (或水灰

比)的设计原则,宜采用较低砂率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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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２８　对有抗裂性能要求的混凝土,混凝土应通过混凝土抗裂

性和早期收缩性能试验优选配合比,以配制出满足建筑工程抗裂

性能要求的混凝土,具体方法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普通混凝土长

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»GB/T５００８２的规定执行.

５２９　为满足预拌混凝土拌合物施工技术要求,应根据现行国

家标准 «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»GB/T５００８０对

新拌混凝土的凝结时间、坍落度以及坍落度经时损失进行检测,
并规定:

１　混凝土拌合物的凝结时间和坍落度满足工程设计和施工

要求;

２　用于泵送的混凝土坍落度经时损失不应大于３０mm/h.

５２１０　生产原料、生产工艺、空气温湿度等因素都可能会引起

人工砂的质量变化,为保证混凝土质量的稳定,确保工程质量,
当出现下列情况,应重新进行预拌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.

１　当人工砂的品种或质量发生变化,存在较大波动;

２　混凝土性能指标有特殊要求;

３　混凝土生产间断３０d以上.

５３　制备和运输

５３１　为保证各类人工砂得到合理利用,并保证工程质量,必

须根据不同混凝土及其配合比的需要复配混合砂,所以人工砂原

料应分仓单独储存,待制备混凝土时再进行配制并应适当延长混

凝土的搅拌时间.

５３２~５３６　人工砂混凝土搅拌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,混

凝土原材料的计量、搅拌、性能及试验方法、运输等参照现行国

家标准 «预拌混凝土»GB/T１４９０２－２０１２第７章的相关规定执

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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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４　浇筑和养护

５４１　人工砂混凝土的浇筑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混凝土质量控

制标准»GB５０１６４－２０１１第６６节和 «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

范»GB５０６６６－２０１１第８３节的规定执行.

５４２　人工砂混凝土的养护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预拌混凝土»

GB/T１４９０２－２０１２第６７节、 «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»GB
５０１６４－２０１１第６７节和 «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»GB５０６６６
第８５节的规定执行.

５５　质量验收

５５１~５５３　人工砂混凝土质量检验的批量和试件数量与天然

砂混凝土相同,故应符合现行有关验收规定.即人工砂混凝土的

质量检验规则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预拌混凝土»GB/T１４９０２－
２０１２第９章的规定执行;人工砂混凝土的拌合物的性能检验和

硬化后性能检验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«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»GB
５０１６４－２０１１第７２节和７３节的规定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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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　人工砂预拌砂浆

６１　一般规定

６１１　人工砂可用于制备砌筑砂浆、抹灰砂浆和地面砂浆,但

由于再生细骨料里含有由废弃砖、瓦、砂浆等制备的再生细骨

料,这种细骨料耐磨性较差、吸水率较大,故当采用再生细骨料

或含有再生细骨料的混合砂制备的地面砂浆时,不宜用于地面面

层.

６１２　石粉含量对于砂浆的拌合用水量及砂浆的性能影响十分

显著,为保证砂浆性能稳定,保障工程质量,用于制备砂浆的人

工砂,其石粉含量应保持稳定.

６１３　不同人工砂的颗粒特性、颗粒级配、石粉含量等技术指

标差异较大,宜根据不同工程的需求,在砂浆制备过程中按照本

规程的式５１１配制混合砂.并且,为了杜绝混合不同种类和粒

级的人工砂,不同砂种应分仓堆放.

６１４　制备人工砂砂浆的其他原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«预
拌砂浆»GB/T２５１８１－２０１０第５章的规定;如果采用再生细骨

料或含有再生细骨料的人工砂或混合砂制备砂浆时,其他原材料

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０的规

定.

６２　配合比设计

６２１　试验证明,人工砂砂浆的配合比设计按现行行业标准

«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２３的规定执行能够满足工程

应用需求.但结合编制组的铁尾矿细砂普通砂浆的性能研究结

果,普通砂浆铁尾矿细砂的适宜掺量为２０％~７０％,粉煤灰的

适宜掺量为 (０~２０)％,灰砂比适宜为１:２~１:４.

６２２　当采用再生细骨料或含有再生细骨料的人工砂或混合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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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备砂浆或采用含再生细骨料的混合砂制备砂浆时,其配合比设

计参照现行行业标准 «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４０的规

定执行.

６３　制备和施工

６３１　人工砂砂浆的制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«预拌砂浆»

GB/T２５１８１－２０１０中第７章和 «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»JGJ/

T２２３－２０１０第４章中关于预拌砂浆制备的相关规定.

６３２　人工砂砂浆的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«预拌砂浆应用

技术规程»JGJ/T２２３－２０１０中第５、６、７、８、９、１０章中关于

预拌砂浆施工的相关规定.

６４　质量验收

６４１　人工砂砂浆的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«预拌砂浆

应用技术规程»JGJ/T２２３－２０１０中第５、６、７、８、９、１０章的

规定.

６４２　当人工砂砂浆用于建筑砌体结构时,其施工质量还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 «砌体结构设计规范»GB５０００３和 «砌体工程

施工质量验收规范»GB５０２０３的规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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